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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司农专字[2022]22002170625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由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燃能源”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232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所已对问询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现汇报说明如下： 

 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方元亨能源承诺元亨

仓储在2021年至2023年度每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9,947.0472万元、12,433.809万元、

14,920.5708万元，如任一承诺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度的承诺利润的，则元

亨能源应当对元亨仓储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利润-当年度实际利

润。元亨仓储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6,990.75万元。你公司称上述净利润较承诺净利润

差异较大系行业政策变动影响。你公司计算应由业绩承诺方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公允价值为6,775.12万元，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775.12万

元。 

 …… 

 （2）结合元亨仓储业绩实现情况、业绩补偿款支付方信用风险及款项的可回收

性、货币时间价值等，说明你公司在将元亨仓储纳入合并范围内的情况下，将元亨仓

储业绩补偿款事项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依据，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的计算过程。

请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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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将元亨仓储业绩补偿款事项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符合会计准则及监管指引

的相关规定，在确定业绩补偿款的公允价值时已综合考虑标的企业未来业绩预测情况、

支付方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具体分析及计算过程如下： 

 根据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之“1-7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的或有对价”的相关规定：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应当以公允

价值计量并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有对价属于权益性质的，应作为权益性交易进

行会计处理。 

 监管实践发现，部分公司在核算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时对准则的理

解存在偏差和分歧。现就具体事项如何适用上述原则的意见如下： 

一、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方在购买日和后续资产负债表日确定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时，应当综合考虑

标的企业未来业绩预测情况、或有对价支付方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其他方连带担保

责任、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涉及股份补偿的，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应当以根据协议

确定的补偿股份数，乘以或有对价确认时该股份的市价（而非购买协议中约定的发行

价格）计算，并同时考虑上述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或有对价公允价值的变化即使发生在购买日后12个月内，也不属

于计量期间的调整事项，不应对购买日合并成本及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 

 于元亨仓储收购日，公司预计元亨仓储能够完成元亨能源作出的业绩承诺，因此

于收购日公司业绩承诺的公允价值为零；于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根据元亨仓储2021年

度业绩完成情况、业绩补偿款实际收到的情况，结合对未来会计年度的预计、综合考

虑支付方信用风险及款项的可回收性、货币时间价值后，业绩承诺的公允价值计算过

程如下： 

项目 公式 金额（万元） 

2021年度业绩承诺目标金额 A 9,947.05 

2021年度元亨仓储净利润 B -6,990.75 

2021年度元亨仓储净利润与承诺目标的差额 C=A-B 16,9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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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金额（万元） 

佛燃能源持有元亨仓储的股权比例 D 40% 

业绩承诺的公允价值 E=C*D 6,775.12 

元亨仓储2021年度实际已收到元亨能源的业绩补偿保证金8,400万元，高于公司依照股

比享有的业绩承诺款的公允价值，因此业绩补偿款支付方信用风险及款项的可回收性、

货币时间价值不影响上述根据2021年度元亨仓储业绩完成情况计算的业绩承诺公允价

值。 

年审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 

1、查阅相关监管规定，检查业绩承诺公允价值的确认是否符合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  

2、查阅佛燃能源与元亨能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复核业绩承诺公允价值的计算方

法是否合理，计算过程是否正确。 

3、检查2021年元亨仓储实际收到业绩承诺保证金的银行回单。 

核查意见： 

 佛燃能源将元亨仓储业绩补偿款事项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在确定业绩补偿款的公允价值时已综合考虑标的企业未来业绩预测情况、支付

方信用风险及偿付能力、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公允价值的计算过程合理，计算结果

无误。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